
时局2021年7月7日 星期三 编辑 王任辉09-11

本报综合消息 超过2亿
人的技能人才迎来重磅利好！
人社部近日公布《“技能中国
行动”实施方案》，决定在“十
四五”期间组织实施“技能中
国行动”。

“十四五”期间实现新增
技能人才4000万人以上

截至2020年底，全国技能
劳动者超过2亿人，其中高技
能人才约5800万，占技能人才
的近30%。但是，技能人才尤
其是高技能人才在总量、结
构、培养、使用等方面，与实际
需要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

为此，方案明确提出，通
过实施“技能中国行动”，以培
养高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
国工匠为先导，“十四五”期
间，实现新增技能人才4000万
人以上，技能人才占就业人员
比例达到30%，东部省份高技

能人才占技能人才比例达到
35%，中西部省份高技能人才
占技能人才比例在现有基础
上提高2至3个百分点。

对于技能人才
都有哪些利好措施？

为确保实现目标任务，方
案从技能人才培养、使用、评
价、激励等环节入手，围绕健
全“技能中国”政策制度体系
和实施“技能提升”“技能强
企”“技能激励”“技能合作”四
大行动，提出20条具体举措。

推动将高技能人才纳入
城市直接落户范围。方案要
求，落实技能人才社会地位。
推动将高技能人才纳入城市
直接落户范围，其配偶、子女
按有关规定享受公共就业、教
育、住房等保障服务。

探索推动面向技校学生
招录事业单位人员。方案明

确，探索推动面向技术工人、
技工院校学生招录(招聘)事业
单位工作人员，拓宽技能人才
职业发展空间。

技工院校高级工、预备技
师(技师)班毕业生在应征入
伍、就业、确定工资起点标准、
参加机关事业单位招聘、职称
评审、职级晋升等方面，分别
按照大学专科、本科学历毕业
生享受同等待遇。

加大高技能人才表彰奖
励。根据方案，建立健全以国
家奖励为导向、用人单位奖励
为主体、社会奖励为补充的技
能人才奖励体系。

定期开展中华技能大奖、
全国技术能手评选表彰，选拔
优秀高技能人才享受政府特
殊津贴。提高高技能人才在
各级各类表彰和荣誉评选中
的名额分配比例，提高表彰奖
励标准。

提升技能人才待遇水平。

方案明确，落实《技能人才薪
酬分配指引》，引导企业建立
健全体现技能价值激励导向
的薪酬分配制度。

鼓励企业对技能人才特别
是高技能领军人才实行年薪制、
协议薪酬、专项特殊奖励，按规
定探索实行股权激励、项目分
红或岗位分红等中长期激励方
式，并统筹设置技能津贴、师带
徒津贴等专项津贴。

支持企业自主开展技能
等级认定。方案明确，支持企
业将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与企
业岗位练兵、技术比武、新型
学徒制、职工技能培训等各类
活动相结合，建立与薪酬、岗
位晋升相互衔接的职业技能
等级制度。

打破学历、资历、年龄、身
份、比例等限制，对掌握高超
技能、业绩突出的企业一线职
工，可按规定直接认定为高级
工、技师、高级技师。

人社部公布《“技能中国行动”实施方案》

“十四五”将实现技能人才占比30%

据新华社北京7月6日电 据公
安部统计，截至2021年6月，全国机
动车保有量达3.84亿辆，其中汽车
2.92亿辆；机动车驾驶人4.69亿人，
其中汽车驾驶人4.31亿人。2021年
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机动车1871
万辆，新领证驾驶人1390万人。

2021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
记机动车1871万辆，与去年同期相
比增加457万辆，增长32.33%，创同
期历史新高。汽车新注册登记1414
万辆，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372.5万
辆，增长35.76%。摩托车新注册登
记426万辆，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
93.2万辆，增长28.02%。

全国有74个城市汽车保有量超
过100万辆，同比增加5个城市，33个
城市超过200万辆，18个城市超过
300万辆。

本报综合消息 7月6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打击证
券违法活动的意见》（以下简
称《意见》），《意见》共30条内
容，主要涉及打击证券违法活
动、中概股监管等热点问题。

在体制机制方面，中办、
国办成立打击资本市场违法
活动协调工作小组，加大对重
大案件的协调力度，强化重大
证券违法犯罪案件惩治和重
点领域执法，依法严厉查处大
案要案。

《意见》指出，要切实采取
措施做好中概股公司风险及
突发情况应对。此外，还将抓
紧推进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
制度实施，修改因虚假陈述引
发民事赔偿有关司法解释，取
消民事赔偿诉讼前置程序，开
展证券行业仲裁制度试点。

在强化重大证券违法犯
罪案件惩治和重点领域执法
方面，《意见》显示，将依法严
厉查处大案要案、依法严厉打
击非法证券活动、加强债券市
场统一执法、强化私募违法行

为的法律责任。
《意见》指出，对欺诈发

行、虚假陈述、操纵市场、内幕
交易、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以
及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等重大
违法案件从严从快从重查处；
加大对证券发行人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董监高等有关责
任人证券违法行为的追责
力度。

值得一提的是，中办、国
办表示，加强对中介机构的监
管，存在证券违法行为的，依
法严肃追究机构及其从业人

员责任，对参与、协助财务造
假等违法行为依法从重处罚，
且依法严格控制缓刑适用。

《意见》指出，在依法从严
打击证券违法活动中，坚持“零
容忍”要求、法治原则、统筹协
调和底线思维，到2022年，证
券违法犯罪成本显著提高，重
大违法犯罪案件多发频发态
势得到有效遏制，投资者权利
救济渠道更加通畅；到2025
年，资本市场法律体系更加科
学完备，证券执法司法透明度、
规范性和公信力显著提升。

依法严厉查处大案要案、加强中概股监管……

中办国办重磅发文严打证券违法活动

全国机动车保有量
达3.84亿辆
机动车驾驶人4.69亿人


